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山东省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人民法院

民事裁定书

      (2025）鲁 0792破 4号

申请人：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。

管理人负责人：王友亭。

被申请人：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潍坊滨海经济

技术开发区海惠路以东、新海大街以北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承龙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山东帅克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，住所地潍坊市

坊子区兴国路以东双羊街以南。

法定代表人：汤承龙，董事长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潍坊帅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潍坊

市坊子区凤凰大街与坊泰路交叉口东50米。

法定代表人：秦建军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被申请人：潍坊瑞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，住所地山东省潍坊

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渤海路14866号。

法定代表人：谭乾，执行董事兼总经理。

山东省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25年6月19日作出（2024）

鲁07破申9号民事裁定书，裁定受理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

洋渔业和水利局对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的破产清算申请并移

交本院进行审理。本院受理后于2025年7月16日作出(2025)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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0792破4号决定书，指定国浩律师（济南）事务所担任华创机器

人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，王友亭为管理人负责人。

申请人于2025年8月26日向本院提交申请，认为华创机器人

制造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华创公司）与山东帅克机械制造股份有

限公司（以下简称山东帅克公司）、潍坊帅克机械科技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潍坊帅克公司）、潍坊瑞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（以下

简称瑞风公司）存在高度关联性且法人人格高度混同情形，为最

大程度地维护全体债权人合法权益，申请对四公司进行实质合并

破产清算。

本院收到申请后于2025年9月15日发布公告，于2025年9月25

日召开了合并破产听证会，潍坊顺福昌橡塑有限公司、潍坊市政

金控股集团有限公司、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山东省分

公司、山东朗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、诸城市五洲化工涂料有限公

司、诸城市五洲化工商贸有限公司、潍坊顺鑫气体有限公司、青

州恒力传动轴有限公司、山东鑫鲁驰经贸有限公司作为利害关系

人，与职工代表、审计机构山东帕拉蒙德会计师事务所、评估机

构山东三一资产评估土地房地产股价有限公司一并参与了听证

会，其中山东朗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明确反对四公司进行实质合

并破产清算，其余公司均表示同意进行实质合并破产清算。

 经审查，华创公司成立于2012年1月6日，注册资本15000万

元，法定代表人汤乘龙，住所地潍坊滨海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惠路

以东、新海大街以北，股东为山东帅克公司，持股100%。营业范

围包括机器人及配件、自动化设备及配件、计算机软硬件、农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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装备及配件、植保机械及配件、工程装备及配件、电机及配件、

汽车配件、离合器研发生产销售；普通机械加工;金属材料销

售；货物及技术进出口业务。山东帅克公司成立于2005年6月29

日，注册资本60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汤乘龙，住所地潍坊市坊子

区兴国路以东双羊街以南，股权结构为汤乘龙持股70.87%、潍坊

华盛投资中心（有限合伙）持股8.75%、孙伟琦持股8%、李劲松

持股4.5%、汤善梅持股3.93%。营业范围包括一般项目：农业机

械制造；农业机械销售；农林牧渔机械配件制造；农林牧渔机械

配件销售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加工；机械零件、零部件销售；建

筑工程用机械制造；建筑工程用机械销售；工业机器人制造；工

业机器人销售；金属材料制造；金属材料销售；农林牧副渔业专

业机械的制造；拖拉机制造；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。许可项

目：道路货物运输（不含危险货物）。潍坊帅克公司成立于2019

年7月18日，注册资本10000万元，法定代表人秦建军，住所地潍

坊市坊子区凤凰大街与坊泰路交叉口东50米路北，股东为山东帅

克公司，持股100%。营业范围：研发、生产、销售：机械及配

件。（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，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

动）。瑞风公司成立于2018年5月8日，注册资本20万元，法定代

表人谭乾，住所地山东省潍坊市滨海区央子街道渤海路14866

号，股东为纪晓珍，持股100%。营业范围包括生产、销售：农机

及配件、20马力以上拖拉机及配件、收割机及配件、离合器、汽

车配件、工程车及配件、电动车及配件、工业自动化设备及配

件、电机及配件、钢材、五金工具、汽车；普通机械加工；货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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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出口。四公司之间存在相互转账、相互担保、相互抵押、部分

高管存在兼职等情形。

申请人认为四公司应进行实质合并破产的理由主要为：华创

公司等四公司均由汤承龙一人实际控制、人员和管理混同、财务

和资金混同、资产混同，并提交了汤承龙情况说明、设备清查核

实明细表、《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等四家公司财务混同专项

核查意见》等证据证实。山东朗盛信息科技有限公司反对进行实

质合并破产清算的理由主要为：合并破产还是要尊重法人人格的

独立性，并不是法人之间人格混同就必须合并破产，山东帅克公

司等三家企业，现在运转良好，无需破产，且尚有200多就业员

工，就业环境稳定，如破产将造成大量员工失业，给社会造成不

良影响；如将山东帅克公司等三家企业合并破产，总破产债务可

能会加大，会影响目前债权人的清偿权益，另外还会造成破产程

序加长，更不利于目前债权人的权益保护。

本院认为，根据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第三十

二条规定，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的审慎适用。人民法院在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时，应当尊重企业法人人格的独立性，以对关联企

业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为基本原则。当

关联企业成员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

财产的成本过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时，可例外适用

关联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第三十三条规定，人民法

院在审查实质合并申请过程中，可以综合考虑关联企业之间资产

的混同程序及持续时间，各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、债权人整体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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偿利益、增加企业重整的可能性等因素，作出是否实质合并审理

的裁定。本院认为，四家公司是关联企业毫无疑问，但判断四家

公司是否符合实质合并破产的条件，应以关联企业的法人人格是

否高度混同、区分各关联企业成员财产的成本是否过高、是否严

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等方面综合进行审查。首先，从管理

人提供的证据来看，四家公司之间虽然资金往来频繁，存在相互

担保、相互抵押的情形，但均进行了详细的财务记载；其次，四

家公司注册地并不相同，经营范围虽有重合，但亦非完全重合，

同时，四家公司虽然存在部分高管相互兼任的情况，但大部分职

工并不重合；最后，山东帅克公司注册地并不在本院辖区范围之

内，且该公司目前正常经营，还有近200余职工正常就业，如合

并破产将会极大影响上述职工的就业稳定，不符合合并破产的初

衷。根据《全国法院破产审判工作会议纪要》精神，关联企业实

质合并破产应审慎适用，应遵循对关联企业的破产原因进行单独

判断并适用单个破产程序的基本原则，根据现有证据材料无法证

明四家公司之间存在法人人格高度混同、区分企业财产的成本过

高、严重损害债权人公平清偿利益的情形，故不应例外适用关联

企业实质合并破产方式进行审理。

综上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第二条、第四

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百五十七条第一款第

（十一）项之规定，裁定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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驳回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公司管理人对华创机器人制造有限

公司、山东帅克机械制造股份有限公司、潍坊帅克机械科技有限

公司、潍坊瑞风农业机械有限公司实质合并破产清算的申请。

相关利害关系人如不服本裁定，可自裁定送达之日起十五日

内向潍坊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复议。

本裁定自即日起生效。

      审  判  长     杨 远 珍

      审  判  员     刘    君

      审  判  员     赵 洪 磊

         二〇二五年十月十四日

      书  记  员     袁 田 田


